
                                              
 

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4060 号提案答复的函 

 

刘岩委员： 

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4060 号委员提案《关于广州市率

先建立临床营养师培训制度、晋升途径以及改善职业环境的建议》

收悉。我委高度重视委员所提建议，综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 临床营养发展的重要性 

营养是人类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事

关人民群众素质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营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国民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

善。但仍面临营养相关疾病多发、营养健康生活方式尚未普及等

问题，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因素。《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

况报告（2015 年）》指出，高盐、高脂等不健康饮食是慢性病发

生、发展的主要行为危险因素。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高国民营养健

康水平，2017 年 6月，国务院制定《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明确提出“以普及营养健康知识、优化营养健康服务、完

善营养健康制度、建设营养健康环境、发展营养健康产业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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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状，着眼长远，关注国民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营养

健康，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营养健康需

求，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主要工

作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住院病人营养筛查率和营养不良住院病人

的营养治疗比例”。因此切实强化临床营养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

养，尤为重要。 

二、临床营养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市临床营养建设起步较早，如市红十字会医院早在 2007

年已独立成立营养科，是广东省最早开展营养门诊的单位之一；

2010 年成立临床病态营养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以临床营养研究为

核心的研究机构。但全市范围来看，还存在如委员所提的“营养

师作用不被重视、晋升途径受限、后备人才队伍缺乏”等问题，

主要表现为： 

(一)学科建设滞后。按照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用

药范围和诊疗项目管理有关规定，营养治疗食品等不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极大的限制了营养诊疗项目在临床上的应用。加上临床

营养咨询、营养状况评估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偏低，

难以充分体现临床营养师的劳动价值。在医院运营和绩效考核的

压力下，部分公立医院对临床营养建设重视程度偏低，没有按照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规范设置营养部以及配备临床营养

师，或者有配备但没有引起充分重视。临床营养科在管理、医疗、

教学、人才培养、医疗科研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总体技术水平落



 —3— 

后，服务能力降低。临床营养学科发展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成为

医院医疗服务中的"短板"。 

（二）职业发展受限。临床营养师的职称晋升途径受到限制，

职业远期发展不顺畅，执业环境雪上加霜：一是国家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2017 年印发了《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

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

认定职业资格，故我市暂无法对涉及营养师类的职业工种开展鉴

定发证活动；二是原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医师执业

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规定的医师执业范围中，没有与“营

养”相对应的执业范围，临床营养医师无法注册“营养专业”，不

能按照“营养专业”晋升职称，对其长远职业规划产生较大的影

响，薪酬待遇无法提高加上职业认同感不足，直接导致部分人才

流失。 

(三)后备力量不足。有限的就业环境和受阻的晋升途径，除

了直接影响临床营养从业人员积极性、导致现有营养专业人才流

失以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后备人才参与临床营养事业的热

情。资料显示，近年来，报考临床营养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各

高校纷纷减少该专业的招生数量，甚至取消了招生计划。临床营

养人才储备较为“吃紧”，临床营养专业成为了“紧缺”专业。可

以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内，临床营养师的缺口将越来越大。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委员所提“建立临床营养师培训制度、晋升途径，改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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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建议，能针对临床营养师发展的瓶颈，提出解决思路，

对我市临床营养专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委将指导各

级医院，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完善临床营养师的薪酬激

励机制。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沟通，探索临床营养人才培养、职

称晋升的新路子，进一步改善临床营养师就业环境和发展空间。 

（一）推进临床营养行动。指导各医院进一步全面推进临床

营养工作，加强临床营养科室建设，争取临床营养师和床位比例

达到 1∶150，增加多学科诊疗模式，组建营养支持团队，开展营

养治疗。逐步开展住院患者营养筛查工作，建立以营养筛查—评

价—诊断—治疗为基础的规范化临床营养治疗路径，依据营养阶

梯治疗原则对营养不良的住院患者进行营养治疗，并定期对其效

果开展评价。对营养相关慢性病的住院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

脑卒中及癌症等，开展营养评价工作，实施分类指导治疗。加强

医护人员培训，建立从医院、社区到家庭的营养相关慢性病患者

长期营养管理模式，开展营养分级治疗。 

（二）探索人才评价改革。为了解决临床营养从业人员职称

晋升的难题，广东省职称改革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广东省卫生

技术人员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通知》，规定直接从事营养

等工作的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员，可以申报医技专业卫生专业技

术资格。目前临床营养师可以注册在内科系列或者是技师系列，

并按照内科医师或技师晋升高级职称，暂时解决其职称无法晋升

的难题。下一步，我委将积极配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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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行政部门反馈有关临床营养师专业资格认定和晋升的需求。

加强对医疗机构人事管理工作的指导和服务，研究完善临床营养

师职称晋升途径，努力做好临床营养师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高

我市整体医疗和疾病预防工作水平。 

（三）提高政策保障水平。我委将积极向市发改部门提出新

增医疗服务项目需求，争取增加、提升临床营养医疗服务项目的

收费标准。同时，加强与市医保经办部门沟通，及时向上级医保

管理部门反映，切实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争取将营养治疗食

品和治疗服务纳入医保统筹范围，并逐步提高报销比例。 

（四）加大教育培养力度。根据最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

要求，推进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的分类管理，鼓励更多社

会力量举办临床营养培训机构，通过举行师资公益培训班、交流

推介活动等扶持临床营养培训机构发展，继续加强对临床营养类

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能水平。同时，动员全市相关机构加大临

床营养类课程的开发推广力度，探索研究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临

床营养从业人员培训和补贴的新模式。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广州市卫生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

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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